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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律规范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
,

所形成的法律关系
,

是属 于上层

建筑范畴
,

还是属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法律中介 ? 这个间题五十年代初在苏联法学界曾

引起过争论
,

近几年我国法学界也看法各异
.

对此
,

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阐明自 己 不 {成 熟

的看法
,

以就教于法学界的同仁
。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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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主要形式

法律规范在制定公布之后对社会关系发生调整作用主要有两种形式
:

1
.

对人们意识发生影响
.

任何一项法律在制定公布之后首先对人们的意识发生影响
,

进

而才对人们的行为发生调整作用
.

人生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

要参加各种社会关系
.

人们在自己的一生中不是要参加到所有的社会关系中去
,

而只是参加到最终由自己的经济政

治地位所决定的那些社会关系中去
.

因此
,

国家制定的各种法律规范在不同时间 (在其有效

期间内 ) 对不同的个人和组织的行为发生调整作用
.

但是
,

在人们的行为还没有被法律规范

调整时
,

法律规范就已经对人们的意识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

人们总是对必然或者可能调整

自己行为的法律规范的内容表示关注
.

人们对法律规范了解的越多
,

法律意识就越强 (当然

人们的法律意识还受道德观念
、

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
.

较强的法律意识是法律在社会生

活中得到切实实施
,

更好地发挥它对社会关系调整作用的重要精神因素
.

需要指出的是
,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
,

某些法律规范对人们意识的影响是法律规范对

某一方面社会关系发生调整作用的重要形式
.

例如
,

我国的刑法规范就属这种情形
.

刑法规

范是禁止性规范
,

人们不去为刑法所禁止的行为
,

便可以认为是刑法规范对人们的行为发生

了调整作用
.

再如
,

我国宪法规定
,

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
,

这一规范的调

整作用也着重表现为对人们意识的影响
,

即人们承认这一法律上的确认
,

不为侵犯公共财产

的行为
,

保障国家和集体对于公共财产所有权的实现
.

在这里
,

人们不为侵犯社会主义公共

财产的行为
,

就是这一宪法规范对人们行为发生的调整作用
.

在法律规范对人们意识发生影

响的时候
,

并不一定形成具体的法律关系
,

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这类法律规范对于社会关系

的调整作用
.

在我国法学界
,

有的学者把法律规范在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形成的
、

有具体的权利人

和义务人参加的法律关系称作具体法律关系
;
把法律规范只确定了具体的权利人 (如所有权

人
、

著作权人等 ) 或具体的义务人 (禁止性规范中的义务人 )
,

而与之相对应的义务人或权利

人是不定范围的人的法律关系称作抽象法律关系
.

①很明显
,

在抽象法律关系中
,

法律规范

毋 这种斑点是一些学者在座谈讨论中反映 出来的
,

尚未见诸着述
,

特在此说明
,



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作用主要是对人们意识的影响
.

还有一种情况是
,

法律不是用赋予权利和设定义务的形式对社会关系发生调整作用
,

而

是确认某种状态
,

并以国家强制力加以保护
.

例如
,

我国宪法第 1条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 ”

这一规定也是通

过对人们意识的影响
,

使人们承认这一确认来实现的
.

由于法律规范对人们意识的影响在法律规范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具有 重 要 意 义
,

所

以
,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三次会议决定用五年左右时间在全体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
.

这一决定的 目的
,

在于让人们增长法律常识
,

进而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
.

可以说
,

普法的过

程就是法律对人们的意识发生影响
,

培养人们树立法律意识
,

使个体意识社会化的过程
.

2
.

对人们行为发生影响
。

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目的
,

就是要通过法律规范这种形式

为人们设定行为准则
,

并用这种行为准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

以建立广大人民群 众 所 需要

的
、

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进行的社会秩序
。

由于法律规范是人们的行为准则
,

因此必须明确规定在什么情况和条件下人们能够做什

么
、

可以做什么
、

应该做什么
、

禁止做什么
,

以及没有按照以上规定去做所必然招致的法律

后果
.

以上内容在法律规范中是以赋予人们权利和为人们设定义务的形式出现的
.

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对社会关系发生调整作用是有条件的
,

这就是
:
当法律规范规定的

能够引起人们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情况和条件出现时
,

人们才可以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
,

必须履行法律为其设定的义务
.

而且人们必须在法律为其设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利 和 履 行 义

务
,

滥用权利 (职权 ) 和不忠实履行义务 (职责 )
,

就要受到国家强制
,

即依法 追 究 违 法

者的法律责任
.

人们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

就是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调整
.

在我们社会主

义国家里
,

法律赋予公民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

并为公民设定了一定的义务
,

不允许有只

享受权利而不履行义务的特殊公民存在
,

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
.

对于一

个具体的公民来说
,

在这一法律关系中他享有权利
,

在另一法律关系中又承担义务
,

或者在

其他法律关系中既享受权利又承担义务 (例如
,

受教育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

劳动是公民的

权利与义务
、

在买卖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双方互为权利义务人 )
.

总之
,

在具体的法 律 关 系

中
,

一方行使权利需要另一方以相应的义务来保障
;
同样

,

一方履行义务是为了保障另一方

权利得到实现
.

可见
,

法律规范对人们行为发生调整作用的形式 (结果 )
,

就是在人们之间

确立一种权利义务关系
,

这就是法律关系
.

法律规范对人们行为的调整是使人们行使法律上的权利和履行法律上的义务
,

而人们的

行为是受人们的意识支配的
,

没有意识的支配人们就不会为引起法律后果的行为
,

而不为引

起法律后果的行为
,

法律规范的调整作用就不能发生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
.

可见
,

法律规

范对人们意识的影响和对人们行为进行调整并形成具体的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对社会关系进

行调整的不同形式
.

在这两种形式中
,

后者是主要形式
.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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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法律关系是思想关系

法律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时
,

既调整物质社会关系
,

也调整思想社会关系
,

其所由形成

的法律关系都是特殊社会关系
,

这些经过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
,

1
.

法律关系是实现着的法律规范
,

即实现着的广大人民的意志
,



法律关系的形成
、

变更和消灭以相应的法律规范的存在为前提
,

法律规范赋予人们什么

权利以及要求人们履行什么相应义务
,

人们才能在现实生活中享受什么权利和履行相应的义

务
.

没有法律规范的规定
,

人们的权利与义务就不是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 (如社会团体章程

为其成员规定的权利与义务 )
,

人们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就不是法律关系
,

而只是法律关系之

外的其他社会关系
.

不仅法律关系的形成
、

变更和消灭以法律规范的存在为前提
,

而且它的实现受国家强制

力保障
.

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
,

法律上规定的人们的权利与义务就无法实现
,

法律规范对社

会关系的调整作用就难以发挥
.

正如列宁曾指出过的
: “

如果没有政权
,

无论什么法律
,

无

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
. ” ① 法律关系的实现受国家强制力保障表现在

:

当义务人不履

行或不适当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而使权利人的权利受到损害时
,

权利人有权请求有关国家机

关给予保护
,

有关国家机关将采取强制措施
,

使义务人履行义务
,

以此来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

益
;
当权利人滥用权利 (职权 )

,

而使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
,

有关国家机关也会采

取强制措施
,

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

以维护他人合法权益
.

有关国家机关对违法行为的追究

和制裁也是依据有关法律规范的规定进行的
,

从而形成国家机关与行为人和受害人之间的新

的法律关系
—

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或行政诉讼法律关系
.

因此
,

不仅法律关系的形成
、

变更

和消灭要受制于广大人民的意志
,

而且它的实现也必须受制于广大人民的意志
.

如果说我国

社会主义法律规范是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
,

那么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关系就是实现着的广大人

民的意志
.

或者说前者是静态的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
,

后者是动态的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
.

2
.

法律关系的形成和实现要通过其参加者的意志
.

法律关系是实现中的法律规范
,

实现法律规范就是实现法律赋予人们的权利和履行法律

所设定的义务
,

这就需要人们的实际行为
,

而人们的行为是受人们的意识支配的
,

因此法律关

系的形成需要其参加者作出意思表示
.

在现实生活中
,

对具体的人来说
,

有些法律关系是必

须参加的
,

如人们为了生存
,

就要获得衣
、

食
、

住
、

行等物质生活资料
,

为了获得物质生活

资料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 )
,

人们就必须参加多种民事法律关系
,

在这些法律关系中
,

当事

人还可根据自己的意志
,

决定法律关系的内容 (权利和义务 )
.

但是
,

有些法律关系是否参

加则由人们自己选择和决定
,

例如
,

保险法律关系
,

婚姻法律关系
,

集会
、

结社
、

游行
、

出

版等法律关系
.

在法律关系形成的过程中
,

当事人所作的意思表示有以下几种基本情形
:

( )l 荃于双

方意志表示而成立
,

如买卖关系
、

收养关系
、

婚姻关系等
;

( 2 ) 基于一方意思表示而成立
,

如遗赠等
;

( )s 由于当事人的过失行为而引起有关法律关系产生
,

如因失火引起的火灾
、

过失致人伤害
、

过失损坏他人财物等
;

( 4) 法律关系的产生不需要当事人作出 相应的意思

表示
,

而直接由法律规范的有关规定引起
,

如残废人从有关国家机关领取优抚金的法律关系
、

保险法律关系等
,

没有这方面的法律规范
,

不仅不会产生这样的法律关系
,

而且连这样的社

会关系都不会存在
.

法律关系在形成时
,

无论其参加者作出什么样的意思表示
,

在其实现的过程中
,

共参加

者必须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
,

即在 自己的意志支配下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

这里的意志不是

法律关系参加者个人的任意意志
,

而是体现在法律中的广大人 民意志内化为法律关系参加者

意志的法律意识
.

法律关系参加者在法律意识支配下去为法律规范所要求的行为
,

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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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关系
,

就是法律规范作用于社会关系的形式
.

法律关系是受广大人民意志 (这种意志归根结蒂是由广大人民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

制约又直接受当事人意志支配所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
,

法律关系是思想关系
,

它与不以人们

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是根本不同的
.

正如列宁曾指出的
: “

… …思想关系只是基于不依

人们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那些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物
,

是人们为维持本身生存而活动

的形式 (结果 )
. ’ ①

需要指出的是
,

我们不能把法律关系的思想意志性理解为法律关系的产生
、

变更和消灭

是由于人们思想上的原因
.

法律关系产生
,

变更和消灭的依据是法律事实
,

法律事实是法律

规定的
、

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
、

变更和消灭的情形和状态
。

法律事实有两种
:
一种是不依

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发生的法律事件
,

如人的出生
、

死亡
、

火灾引起房屋被烧毁
、

地震致使房

屋倒塌等
,
另一种是在人的意志支配下所为的合法行为或违法行为

,

例如
,

订立经济合同
、

申请登记结婚
、

申请离婚
、

录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属于合法行为
;
犯罪

、

违反行政法规
、

违反民事法规等法律规范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

在没有法律事实出现的情况下
,

就不会有法

律关系的产生
、

变更和消灭
.

例如
,

国家司法机关在对反革命分子追究刑事责任时所形成的

刑事诉讼法律关系
,

是由反革命分子的破坏
、

反革命宣传
、

煽动等反革命犯罪行为引起的
.

如果一个人仅有反动
、

腐朽的思想
,

例如书写反动 日记但没有向外界扩散
,

司法机关就不能

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

再如
,

自愿离婚的夫妻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手续
,

才能引起

他们之间婚姻关系的消灭
.

如果他们双方认为离婚出自双方自愿而自行分手
,

没有履行法律

手续
,

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就不能解除
。

如果他们自行解除婚姻关系而与别人重新结婚
,

则

构成重婚罪
,

这又将引起国家司法机关与实施重婚行为人之间的诉讼法律关系 的产 生
.

因

此
,

我们必须把法律关系的意志性
,

特别是法律关系在形成时所具有的意志性与法律关系产

生所依据的法律事实加以区分
。

三
、

法律关系最终是法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的形式

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
,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容
,

也有它的形式
,

任何事物都

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

而内容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
,

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
.

在我国
,

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 建 筑 的统

一
,

在这里
,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内容
,

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则是形式
,

是经

济基础的反映
.

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法律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

映
.

社会主义法律是以这样的形式反映经济基础的
,

即把经济基础的内容以人们 的权 利 与

义务的形式加以规定
.

例如
,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法律上被规定为国家和集体对社

会主义公共财产享有所有权 (权利 )
,

同时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 公 共 财 产 (义

务 )
,
法律规定

,

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

管理国家事务
,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

管理社

会事务 (权利 )
,

同时规定
,

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
,

经常保持
同人民的密切联系

,

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

接受人 民的监督
,

努力为人民服务 (义务 )
;

动

法律还规定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

由此可见
,

经济基础决定法律规范

的内容
,

法律规范是经济基础的表现形式
.

·

但是
,

法律并不只是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
,

而是要积极地为经济墓础服务
.

那么
,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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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呢 ?

国家制定法律是法律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前提
,

但还示是它的结果
.

只有使法律在社会生

活中切实实施
,

才能发挥它对经济基础的服务作用
.

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实施就是使人们实际

地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和履行法律义务
,

而人们行使法律上的权利和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

就形成一定的法律关系
.

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直接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形式 (结果 )
.

这种服

务形式是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

在这里
,

法律关系对经济基础发生着巨大的能动

作用
。

法律关系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当然
,

上层建筑的其它组成部分也在综合地对经济基

础发生反作用 ) 有两种情形
:

一种情形是
,

法律规范如果能客观地反映经济 关 系 (经 济 基

础 ) 的要求
,

那么它对经济关系发生调整作用并形成法律关系时
,

这种法律关系就能对经济

关系的发展起有力的推动作用
;
另一种情形是

,

法律规范如果没有准确地反映经济关系的要

求
,

或者根本违背经济关系的要求
,

那么它在对经济关系发生调整作用并形成法律关系时
,

这种法律关系就对经济关系的发展起阻碍以至破坏的作用
。

在这种情况下
,

经济关系就要求

变更或废除阻碍它发展的形式— 作用于它的法律关系
.

经济关系发出的反馈信息
,

并不直

接引起法律关系的变更和消灭
,

而是直接引起法律关系形成的前提— 法律规范的变更和废

除
,

而法律规范的变更和废除必然引起所由产生的法律关系的变更和消 灭
。

由此 可见
,

法

律与法律关系是法律上层建筑对经济关系发生反作用的不同形式
:
前者是对经济 关 系 的 内

容和要求的确认和反映
,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的制定
;
后者是使反映在法律中的经济关系

的内容和要求得到实现
,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的实施
。

没有前者
,

后者不能形成
,

即没有

法律就谈不上法律的实施
;
没有后者

,

前者无法实现
,

即法律在制定之后不在现实生活中实

施
,

法律就因不能发生它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作用而形同虚设
.

法律上层建筑就是通过这两种

不同形式对经济关系发生调整作用 (反作用 ) 的
,

这正是法律上层建筑与上层建筑其他组成

部分 (如政治
、

哲学
、

艺术
、

宗教等 ) 对经济关系发生反作用的形式的不同所在
,

是它的特

征
。

我们可以这样说
,

法律是经济关系的外在形式
,

因为它只是
“

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

求
” ①

,

在它没有被实施之前
,

它不与任何主体发生关系
,

因而不直接对经济关系发生调整

作用
;
法律关系是经济关系的内在形式

,

因为法律只有在社会生活中实施
,

人们实际地行使

法律上的权利和履行法律义务
,

法律才能对经济关系发生调整作用
.

应该指出
,

法律所具有的国家强制性决定了法律在公布之后
,

在法律事实存 在 的 情 况

下
,

人们必须实施法律
.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是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
,

集中反映了广大人

民的利益和愿望
,

所以实施法律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不否认有违法犯罪行为发生 )
,

这与

任何剥削阶级的法律强制人 民遵守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

如前所述
,

法律规范不仅对经济关系发生调整作用
,

还对思想关系发生调整作用
.

在我

国
,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的平等地位
,

经济上的平等必

然要求政治上的平等
,

并要求用法律的形式把广大人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平等地位确认下

来
.

因此
,

当经济关系发生变化 (在我国经济关系只发生局部变化 ) 时
,

必然引起包括政治

法律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的某些变化
,

法律制度的变化又引起根据法律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

变化
.

这样
,

法律关系与它所作用的社会关系就在基本适合— 基本不适 合— 产 生矛 盾

— 引起反馈— 变更
、

废除法律规范— 变更
、

消灭法律关系— 达到新的统一与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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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运动过程中相互作用和不断发展
.

这种循环往复的矛盾运动过程就是对法律规范及时地

进行废止
、

修改
、

制定
,

以便更好地发挥它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作用的过程
.

在这一过程中
,

经济关系起着决定作用
.

需要强调的是
,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
,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

发展规律加以正确的
、

科学的认识的基础上制定的
,

因此
,

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时能够发生

巨大的能动作用
,

能够极大地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关系
、

政治关系
、

科学
、

文化教育等

社会关系的发展
.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

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
,

祖国面貌发

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

但是
,

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的法律还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

而 不能

随着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朝令夕改
.

只有在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
,

而作用于

它的法律关系已难以容纳时
,

或者出现了新的
、

发展得比较成熟的社会关系 (例如城市个体

工商户
、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所形成的各种新的经济关系 )
,

需要以法律规范加以调

整时
,

国家立法机关就要对法律规范进行适当的修改
、

补充
、

废止和制定新的法律规范
,

使

法律调整与经济关系发展达到新的统一
。

如前所述
,

社会关系与法律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

其结果是形成社会主 义 法 律 秩

序
,

在这里
,

社会关系是法律秩序的内容
,

而不是法律关系的内容
.

法律规范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形成法律关系
,

从而建立起有利于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法律秩序
.

在法律秩序中
,

社会关系是法律秩序的内容
,

法律关系是法

律秩序的形式
,

这正如在生产方式中
,

生产力是内容
,

生产关系是形式以及在社会形态中生

产关系是内容
,

上层建筑是形式的情形一样
.

法律秩序是法律在对社会关系加以调整形成法

律关系时的一种社会状态
,

没有社会关系
,
法律不仅失去了调整对象

,

而且法律本身由于失

去了基础也不可能存在
,

在这里
,

社会关系是法律秩序的内容
;
同时

,

如果社会关系不采取

法律关系的形式
,

人们之间不按一定的规范和方式进行交往和联系
,

人们就会按照 自己的任

意意志而不是法律意识选择 自己的行为方式
,

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就会混乱不堪
,

社会将是

一盘散沙
,

在这里
,

法律关系是法律秩序的形式
.

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统
、
一与和谐

,

就会形成

一种井然有序的法律秩序
.

法律关系是人们之间具有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的特殊社会关系
,

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是

法律关系本身的内容
,

法律上钓权利与义务是由法律规定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权利与

义务
.

不是出自法律规定
,

但又具有权利义务性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是法律关系
.

如

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

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由前两项内容所决定的产

品分配形式这三个方面是生产关系本身的内容的情形一样
,

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是法律关系

本身的内容
,

这一内容来自法律规范的直接规定
,

但是
,

最终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

条件决定的
.

综上所述
,

可以对社会主义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作如下概括
:

社会主义法律关系是社会

主义法律规范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所形成的
、

以法律上规定的权利与义务为内

容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的一种思想社会关系
,

属上层建筑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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